
 

以此件为准              粤工信园区函〔2020〕447 号 

 
 

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 
开展 2021 年产业共建资金项目 

入库储备工作的通知 
 

汕头、韶关、河源、梅州、惠州、汕尾、江门、阳江、湛江、茂

名、肇庆、清远、潮州、揭阳、云浮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： 

    根据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1 年省级财政资金项目入

库储备工作的函》（粤财预〔2020〕38 号）有关要求，为做好 2021

年产业共建资金项目入库储备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    一、项目入库储备工作程序及时间要求 

    （一）组织项目申报（原则上 6 月底前完成） 

产业共建资金项目的审批权限已下放至地级市（地级市不得

再向县区下放审批权限），请各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根据《广

东省财政厅关于支持珠三角与粤东西北产业共建的财政扶持政

策》（粤财工〔2016〕384 号）等有关政策文件要求，结合《广

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2018 年度省产业共建财政扶持资

金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工信园区函〔2018〕81 号）、《广东

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 2018 年度珠三角与粤东西北产业共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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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扶持资金申报评审工作的补充通知》（粤工信园区函〔2018〕

218 号）、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明确涉及产业共建财政扶

持政策有关措施实施要求的函》（粤工信园区函〔2019〕1296 号）、

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明确有关企业项目

享受产业共建财政扶持政策事项的函》（粤工信园区函〔2020〕

163 号）等实施要求，制定产业共建资金申报入库工作细则、发

布申报通知。企业申报时限由各地市结合实际自行确定，原则上

申报时间不少于 20 天。 

（二）审核和评审论证（原则上 7 月底前完成） 

请各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根据具体项目入库情况，科学

选择内部集体研究、专家评审论证、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评审等

方式，加强项目审核和评审论证，结论作为项目入库和排序的依

据，不符合规定的项目不得入库。 

（三）项目库储备（原则上 8 月底前完成） 

请各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按照“成熟一批、报送一批”

的原则，将拟申报预算的项目报送本级财政部门管理的“预算储

备项目库”，由同级财政部门对项目信息进行审核。市县项目库

系统操作详见附件。 

（四）挑选预算项目（原则上 8 月底前完成） 

请各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将已通过评审并经局党组会

议审议通过后的项目作为预算项目报我厅（工业园区处）备案，

作为 2021 年省产业共建项目预算编制依据。  

    二、实行项目库动态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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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业共建资金项目库建设按照“提前储备、动态入库”原则，

财政预算优先安排先入库的项目，未入库项目原则上不安排预

算。各地市可根据产业共建有关政策要求，结合实际情况，按照

“成熟一个录入一个”的做法，不定期自行组织开展产业共建财

政扶持资金项目入库工作，在日常工作中及时录入项目并及时报

备项目入库情况，我厅不再统一要求项目入库评审时间。当年度

预算未安排的延续性储备项目，轮动转入下一年度项目库并优先

予以安排。因预算新增、调整、调剂或细化资金方案等原因需补

充或调整入库项目的，相应调整项目库。 

产业共建资金项目入库工作政策性强、涉及政府部门多，为

做好项目库管理工作，建议各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协调发展

改革、科技、财政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生态环境、商务、市场

监督管理、统计、税务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、协同开展，共同确

保财政资金安全，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效益。 

 

    附件：2021 年省级财政专项资金市县项目入库申报指引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5 月 6 日 

    （联系人：谭艾婷，联系电话：020-83135824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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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 

 

 

  抄送：汕头、韶关、河源、梅州、惠州、汕尾、江门、阳江、湛江、茂

名、肇庆、清远、潮州、揭阳、云浮市人民政府。 


